
德财基〔2025〕审结字017号

关于常德经开区石门桥镇德山街道等两个乡镇栗山口村高家港村永丰社区等三个村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结算的评审报告
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农业农村局：

根据财政投资评审管理规定，我中心组织评审小组对你单位报来的常德经开区石门桥镇德山街道等两个乡镇栗山口村高家港村永丰社区等三个村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结算进行了评审。你单位应对送审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负责。现将评审情况总结归纳如下：

一、项目概况
本项目由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农业农村局建设，首辅工程设计有限公司湖南第三公司公司设计，深圳市铭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常德分公司实施监理，通过公开招投标选取湖南佳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中标实施。中标金额为585.17万元。工程于2023年10月开工建设，2024年5月完成竣工验收。

本项目主要建设地点为石门桥镇粟山口村、石门桥镇高家港村、德山街道永丰社区；工程主要内容包括：（1）完成田块治理及土方平整347.17亩；（2）土壤改良工程：种植有机肥3988.3亩；（3）灌溉与排水：山塘整修7处；田间灌排渠道或新建衬砌共14处，合计长4859m，渠道清淤长7746m，管涵沟铺设314m，泵站及闸口一处。（4）设置田间机耕路18处，合计长4631.41m，生产路拓宽1条789.5m等。
二、评审依据

1.建设单位报送的《常德经开区石门桥镇德山街道等两个乡镇栗山口村高家港村永丰社区等三个村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结算资料，包括结算书、竣工图、签证单、施工图片等资料；

2.工程施工合同；

3.工程招投标文件；

4.工程施工图、竣工图及设计变更单；

5.结算审核协调会议记录（对审会议纪要）；

6.湖南省水利厅颁发的《湖南省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概（估）算编制规定》（湘水建管〔2015〕130号）；

7.《湖南省水利水电建筑工程预算定额》（湖南省水利厅）；

8.《湖南省水利水电工程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计价依据调整办法的通知（试行）》湘水建管〔2016〕62号；

9.《湖南省水利水电工程调整计价依据增值税计算标准》的通知湘水发〔2016〕6号；

10.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建〔2012〕151号）；

11.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定额标准》（财综〔2011〕128号）；

12.湖南省财政厅、湖南省国土资源厅《湖南省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补充定额标准（试行）》（湘财建〔2014〕22号）；

13.湖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增值税条件下调整土地整治项目预算计价依据的通知》（湘国土资办发〔2017〕24号）；

14.《高标准农田建设》（DB43/T 876-2014）;

15.现行人工、材料、机械市场价格；

16.现场踏勘结果；
17.影响造价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性及其他文件。
三、评审范围及程序

（一）评审范围

常德经开区石门桥镇德山街道等两个乡镇栗山口村高家港村永丰社区等三个村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结算工程费。

（二）评审程序
1.成立评审小组，熟悉资料，制定评审方案；

2.组织现场踏勘、测量，留取影像资料；

3.审查、取证、计量、分析、汇总，形成初步评审结论；

4.组织对账，形成评审意见，由其各方签字确认；

5.整理评审工作底稿等资料，出具评审报告并归档。

四、评审中的主要问题与说明
1.土地平整工程量多计，审减造价约23.66万元；

2.绿肥撒播工程量多计，审减造价约1.82万元；

3.堰塘整治工程中混凝土护坡、压顶、阻滑墙、踏步等工程量多计，审减造价约11.68万元；

4.混凝土渠道浇捣、清淤等工程量多计，审减造价约21.18万元；

5.机泵混凝土、模板、钢筋、电缆等工程量多计，审减造价约6.97万元；

6.田间道路工程中砼路肩、机械下田板工程量多计，审减造价约11.96万元；

7.变更项目中栗山口2#混凝土沟渠模板、底板等工程量多计，审减造价约24.05万元；

8.变更项目中增加电杆单价高报，审减造价约2.77万元；

9.变更项目中栗山口1#沟渠铺设混凝土管道单价高报，审减造价约7.45万元；

10.拆除道路及恢复、机房装饰等零星工程量多计，单价高报，审减造价约1.3万元；

11.补报工程中电线、路肩模板等工程量多计，审减造价约20.04万元；

12.安全生产费重复计算，审减造价约15.25万元；

13.合同外增加工程按相关文件规定下浮5%，审减造价5.24万元；

14.科技推广措施费用中检测评定和科技培训费用不计，审减5.7万元。

五、对比合同金额增减情况说明
本项目合同金额为585.17万元，审定金额525.48万元，相比合同造价减少59.69万元，主要情况如下：

土壤改良范围调整工程量减少，审减1.96万元；
2. 沟渠由于方案调整及现场实际测量工程量减少，审减68.95万元；
3. 田间道路依据现场实际测量和施工范围调整工程量减少，审减2.68万元；

4. 农田防护及生态环境保护根据成果文件及竣工图工程量减少，审减1.46万元；

5. 其他工作措施中安全文明措施费扣减，审减15.25万元；

6. 科技推广措施费用中检测评定和科技培训费用不计，审减5.7万元；
7.由于部分田块在施工红线范围内但设计时未考虑土地平整的施工导致工程量增加，增加9.02万元；

8. 永丰社区EK-01基础底部为软弹淤泥层采用松木桩加固，增加6.03万元；

9. 生产路路肩模板部分工程量清单漏算，增加7.1万元；

10.栗山口-01山塘清淤时，为解决东侧河堤常年滑坡，采取坡脚浇筑阻滑墙并在底部设置松木桩加固的方式，增加1.95万元；

11. 按照要求，施工前对现场复测田块、堰塘工程量与设计、清单量不符，存在超出清单工程量15%情况，增加10.24万元；
12.其他零星工程增加1.98万元。
六、评审结论
本项目送审金额为6846150元，审定金额为5254857元（工程费用），审减金额为1591293元，审减率23.24%。（详见附表）

其中：初审审定金额5353833元，复审审定金额5254857元。（详见附件）
根据《关于明确区本级政府性工程建设项目投资评审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德财发〔2020〕5号），本工程审减率超过15%以上，应扣减施工单位评审费用18460元，此费用未在审定金额中扣除，请建设单位落实。
本评审结论是以建设单位提供的项目结算资料、与项目实施时有关的法律法规、计价文件、解释以及报告出具前的工程现状等为依据，基于现有评审资料、评审人员所持有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经客观分析得出，对评审报告出具后各种因素变动引起的结论调整概不负责。
七、评价与建议

1.建设单位应加强对项目的建设程序、合同管理、现场管理、资料管理等工作；

2.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建设单位应加强单位工程验收及隐蔽工程验收管理工作，收集整理隐蔽工程量的相关报验申报资料、原始记录以及相关影像资料，以便办理结算。
八、评审人员

初审机构：湖南鼎兴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初审人员：瞿磊、倪蓉、吴泽莲  初审负责人：瞿磊
内审人员：陆蓉                

项目负责人：梅智凯

2025年5月14日

附件：常德经开区石门桥镇德山街道等两个乡镇栗山口村高家港村永丰社区等三个村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结算评审汇总表

附件
	常德经开区石门桥镇德山街道等两个乡镇栗山口村高家港村永丰社区等三个村高标准

农田建设项目结算评审汇总表
 金额单位：元

	序号
	评审内容
	送审金额
	初审金额
	复审金额
	审减金额
	备  注

	一
	工程费
	6846149.66
	5353833.28
	5254857.12
	1591292.54
	

	1
	土地平整
	1035441.42
	798862.50
	798862.50
	236578.92
	

	2
	土壤改良
	363105.64
	344954.52
	344954.52
	18151.12
	

	3
	灌溉与排水
	2636595.25
	2257387.94
	2237064.19
	399531.06
	

	4
	田间道路
	916908.87
	797827.71
	797827.71
	119081.16
	

	5
	农田及生态环境保护
	38948.98
	38948.98
	38948.98
	0.00
	

	6
	科技推广
	97000.00
	97000.00
	40000.00
	57000.00
	

	7
	其他工作措施（安全文明措施费）
	152531.70
	0.00
	0.00
	152531.70
	

	8
	签证增加（下浮前）
	1170630.55
	818533.76
	815216.50
	355414.05
	

	9
	结算补报
	434987.25
	253941.64
	234466.89
	200520.36
	

	10
	增加工程下浮金额
	0.00
	-53623.77
	-52484.17
	52484.17
	

	　
	合  计
	6846150
	5353833
	5254857
	1591293
	审减率23.24%


注：根据德财发〔2020〕5号文相关规定，本项目审减率超过15%及以上，应扣

减施工单位评审费用18460元，此费用未在审定金额中扣除，请建设单位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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